（结构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教育局
	工程名称
	吕叔湘中学迁址新建项目1#地下室

	设计编号
	

	三、强制性标准

1. 计算书：

2）桩基设计等级为乙级，桩基单桩竖向承载力标准值和桩长的确定，需根据经验参数估算结果和单桩静载试验结果综合对比确定（JGJ94-2008-5.3.1.1），未提供试桩报告。不多于2根的管桩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，需按DGJ11750-2010-表3.1.3附注1提高重要性系数1.1复核。

回复不符合要求。仅同一承台桩数不多于2根的管桩需要提高重要性系数1.1复核。

3）需提供结构总信息、周期和位移计算书，并补充、完善抗浮计算过程。

回复不符合要求。①3#、4#楼下未见有地下室，计算定义为一层地下室，且总信息结果也未反映出地下室建筑，矛盾；②5~10#教学楼部分有地下室，部分没有，基础结构整体刚度不同，抗震不利，地下室设置不合理，且嵌固端不能定义在地下室顶板。③未见地下室完整的抗浮计算资料。

4）补充意见：上部各塔楼计算振型数取5，不符合GB50011-2010（2016年版）-5.2.3条规定要求。

四.设计深度
6. 需提供初步设计批准文件，设计依据不足。

回复未见初步设计批准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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